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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怎样计算？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起止期限和固定资产残值的减除方法，

通国内企业；但是残值应当不低于原值的 10%。 
固定资产的折旧，一般应当采用直线法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年折旧率=（1-预计净残值率）/折旧年限*100% 
月折旧率=年折旧率/12 
月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月折旧率 
纳税人需要采用其他方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可以提出申请，报税务机关批准。 
固定资产折旧的最短年限，房屋、建筑物为 20 年，机器、机械等为 10 年，电子设备、

汽车为 5 年。纳税人所购的软件，经过税务机关批准，其固定资产折旧或者无形资产摊销年

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以为 2 年。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设备的折旧年限最短可以为 3
年。其他由于特殊原因（如受强烈腐蚀的机器设备，常年处于震撼、颤动状态的厂房和建筑

物，常年处于日夜运转的机器，设备等）需要缩短折旧年限的，可以由纳税人提出申请，报

税务机关批准。 
企业取得已经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其可以继续使用年限短于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的，

可以提出证明，经过当地税务机关批准以后，按照可以继续使用年限计算折旧。 
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扩充、更换、翻修和技术改造而增加价值所发生的支出，

应当增加该项固定资产的原价；其中可以延长该项固定资产使用年限的，还应当适当延长该

项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并相应调整计算折旧。 
固定资产折旧提足以后继续使用的，不再计提折旧。 
企业转让固定资产和变价处理固定资产的收入，减除没有折旧的净额、残值和处理费

用以后的差额，列为当年的损益。 
 


